一、采购项目需求一览表

	项目编号
	HSH2026G041

	项目名称
	江西省公安厅赣江新区公安局2026年通信链路服务采购项目

	采购条目编号
	采购条目名称
	数量
	单位

	赣新购2026F000211206
	其他电信和信息传输服务
	1
	项

	服务时间
	36个月（具体服务日期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备注
	/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服务内容：

因我局各类线路合同即将到期。拟根据我局实际需要按程序进行采购，本次招标包含各类链路共计311条，其中IPRAN链路51条，语音链路2条、MPLSVPN（城域网VPN）链路258条。
2、网络租用类型

（1）IPRAN链路：带宽10M，丢包率≤0.1%,延时≤5ms；

带宽20M，丢包率≤0.1%,延时≤5ms；

带宽50M，丢包率≤0.1%,延时≤5ms；

带宽100M，丢包率≤0.1%,延时≤5ms；

带宽500M，丢包率≤0.1%,延时≤5ms。

（2）MPLSVPN（城域网VPN）链路：带宽10M，丢包率≤0.1%,延时≤5ms；

带宽50M，丢包率≤0.1%,延时≤5ms；

（3）30B+D语音链路：带宽2M。
3、网络租用范围

具体包含：

	序号
	速率
	传输方式
	数量
	最高限价单价（元/月）

	1
	500M
	IPRAN
	3
	1350

	2
	100M
	IPRAN
	13
	450

	3
	50M
	IPRAN
	4
	400

	4
	20M
	IPRAN
	29
	200

	5
	10M
	IPRAN
	2
	150

	6
	2M
	语音链路
	2
	1500

	7
	50M
	MPLS VPN

（城域网VPN）
	27
	260

	8
	10M
	MPLS VPN

（城域网VPN）
	231
	106.79

	合计
	/
	/
	311
	/


4、总体服务要求：

（1）根据采购人指定点位安排，中标人须在合同签订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保证所有通信链路正常运行。（评审依据：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单独提供涵盖本条全部内容的加盖公章的承诺函。）

（2）投标人承诺向采购人提供的网络通信质量及服务达到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定的电信服务标准。在运行过程中，如发生通信故障，按照国家电信服务标准进行故障排除。

（3）投标人负责投标人机房至采购人机房接入设备之间所有的通信数据线缆和投标人端的传输设备的投资建设及维护。

（4）投标人负责提供符合采购人要求的外场设备所需的专线电路接口，接至采购人指定地点提供的接入设备端口，在采购人的配合下，进行安装、调试和开通。

（5）投标人对已开通的所有通信链路提供7*24小时的网络监控功能，并保证对采购人及其联网网点提供7*24小时不间断故障维修服务及7*24小时故障申告电话，紧急情况下也可以致电网络经理及客户经理，提供多渠道7*24小时服务。

（6）在系统联调过程中，各方应当共同确定技术及业务流程，相互配合，促进系统建设顺利开展完成。

（7）如国家或投标人上级部门对有关资费标准进行调整，如调整后的资费低于本合同实际执行资费的，投标人应参照调整后的资费与次月对采购人资费给予调整；如调整后的资费高于本合同实际执行资费的，合同期内按照合同价格执行。
（8）投标人需确保所提供端口的接入质量，所有通信链路的带宽必须达到所响应速率。
（9）投标人应对采购人各网络租用点位资料进行保密，不得擅自向任何组织、个人提供或泄露。

投标人应对参与项目的服务人员进行安全保密教育，因投标人人员违规泄露信息导致的法律责任、社会责任，以及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由投标人承担。

本服务所涉及的投标人服务人员均须与采购人签订保密协议，投标人应做好人员安全保密教育工作，因服务人员违规泄露敏感信息，所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由投标人承担。

投标人应与与采购人相关的重要数据、个人信息处理人员签订安全责任协议和保密协议，人员调离时应收回组织的软硬件资产，移交调离人员的重要数据、个人信息处理岗位职责，及时终止调离人员的重要数据、个人信息处理权限，并确保其调离后在合理期限内继续履行保密义务。

（10）考虑到赣江新区市政施工较多，所有因市政施工导致的点位拆除及迁移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5、服务质量要求
（1）根据采购人指定点位安排，中标人须在合同签订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保证所有通信链路正常运行。逾期的，采购人将扣除履约保证金并解除合同，且中标人应承担未履约对采购人造成的所有损失。
（2）在服务期内引起安全责任及其他责任由中标人自行承担，中标人还应赔偿采购人因此遭受的损失，且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
（3）服务期间，中标人人员违反采购人规章制度，造成损失的，中标人应赔偿采购人的全部损失，并无条件更换服务（技术）人员；中标人人员操作不当或违犯操作造成采购人设备、设施损坏的，中标人应承担损坏设备、设施的全部恢复责任，否则，采购人有权单方面中止本合同的履行，并依法追究中标人全部责任。

（4）因中标人未及时发现事故隐患或未及时报告，以及其他未尽妥善管理的事件，中标人依法承担相应管理责任；因中标人管理不善或操作不当等过失造成事故的，由中标人承担责任并负责善后处理(若为重大事故，事故原因，以政府行业部门的鉴定结论为准)。在没有明确事故属于采购人或中标人责任之前，双方均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恶化，并通知对方，待责任明确后，承担责任一方应支付对方为此而支出的全部费用。

（5）中标人如在本合同过程中，未履行承诺函所承诺的内容，采购人有权终止本合同。

（6）中标人保证提供的服务不存在对任何第三方的侵权（包括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以及专营权等），若发生侵权事件，由中标人负责处理，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

评审依据：以上“5、服务质量要求”中（1）至（6）项内容，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单独提供涵盖以上全部内容的加盖公章的承诺函。

6.日常服务质量考核方式
每年按季度进行服务质量考核，因线路故障如线路中断、数据严重掉包等，单次线路故障时长超过6小时的，该通信链路当月费用按照合同单价50%支付；单次线路故障时长超过12小时的，该通信链路当月费用不予支付。
7.其他要求：
在项目合同期内，采购人提出不再需要相关通信链路租用服务的，可立即中止该通信链路租用服务，之后不再支付该链路费用，中断时出现的尾款情况可按月进行评议支付，不足一个月的，按天支付。
对于中标人在不可抗力情况下不能继续开展线路租用服务的，经采购人核准后将停止租用服务，服务费用按月进行结算，不足一个月的，按天支付。
注：以上服务内容及要求为实质性条款，必须完全满足或优于，否则视为无效投标文件。

